附件2：
公    示

现将2023年度汕尾市医药行业初级职称评审通过人员返回各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4年8月   日至2024年8月   日（共5个工作日）。若对下列人员取得资格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汕尾市医药行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和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真实姓名，不报或不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理。公示完毕后将公示照片以及公示情况表（附件3）报汕尾市医药行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受理部门:汕尾市医药行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事科)
地址:汕尾市城区金湖路夏楼美地段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事教育科
邮政编码:516600
联系人:莫琼珍、王智育
联系电话:0660-3314080

汕尾市医药行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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